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公司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一、对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独立意见 

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公司截止 2012 年 6 月 30

日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的资金占用和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必要的问询和检查，

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章程》已制定了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占用即冻结”的条款。此外，

公司还建立了《防范控股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管理办法》，防范大股东及关联

方资金占用行为。截至 2012 年 6 月 30 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不存在非

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况。 

2、对外担保情况 

公司在《公司章程》、《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等管理制度中明确了对外担保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事宜，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截止到本报告期末，公司

未发生对外担保事项，也不存在违规担保或逾期担保事项。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将继续认真履行职责，做好防范大股东非经营性占

用公司资金和公司对外担保事项的监督工作，维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对公司变更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的独立意见 

鉴于本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确定聘请的 2012 年度审计机构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与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正式合并，合并后

的存续主体为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合并后事务所更名为致同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由于公司原

审计业务由天健正信的会计师执行，为保持公司审计业务的一致性，董事会拟定

将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相应变更为致同会计师事务所。  

经核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具备证券业从业资格，能够满足公司 2012 年度审

计工作要求，能够独立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鉴于原在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工作并负责公司审计的相关人士加入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公司改聘致



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系为了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改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2

年度审计机构。该事项尚须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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